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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受过传销的毒害，四名河南男子产生了报复的心理。他们利用传销头目不敢报案的心理，

打入传销内部，设计将传销头目骗出抢劫。昨日上午，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针对此案，法院还使用了庭审网络直播的方式，市民可以在中院官方网站观看同步直播。

庭审现场网络直播，市民可同步观看

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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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这一案件进行庭审

直播，合肥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

任金峰告诉记者，这是合肥中院庭

审直播以及裁判文书上网常态化

机制的开始。

据了解，从今年 3 月份开始，

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网上看到

庭审网络直播。到年底前，中院每

个月都将从各个业务庭室选取案

件进行庭审网络直播。这些案件

除了涉及隐私、国家秘密等不宜公

开审理之外，都将选取具有社会影

响力、群众广泛关注，以及有教育

意义的案件。

此外，自今年3月份开始，合肥

中院不仅庭审直播常态化，而且要

求各审判业务庭的全年裁判文书上

网比例不低于当年各庭审结案件生

效判决书的40％。“庭审网络直播和

裁判文书上网常态化，这将使得审

判工作更加公开和透明，拓宽了群

众的监督渠道。”金峰表示。

民间“通缉令”，是对还是错？

记者为此咨询了安徽安泰达律师

事务所的黄莉莉律师。

黄莉莉律师表示，“首先从这

种做法是否合适来分析，既不合适

也不合法。在公共场所通过图片

文字等信息，对所谓的盗窃惯犯予

以曝光，这肯定是不合法的。首

先，该单位将嫌疑人的照片甚至其

他个人信息四处张贴公布于众的

行为欠妥。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

得确定嫌疑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当

受到刑事处罚。该单位的行为从

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嫌疑人的肖像

权等合法权益。其次，根据我国法

律之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才能发布

通缉令。该单位四处张贴发布通

缉令性质的文书也不合法。如果

公安机关对通告中的人进行调查

之后，发现其并没有犯罪行为，那

出通告的人或单位就涉嫌侵犯肖

像权或隐私权。

阜阳一超市连锁店屡被盗，70余家分店张贴“民间通缉令”：

“全城通缉图片上三名背包女性”

四男子专抢传销头目 上演“黑吃黑”闹剧
合肥中院庭审现场网络直播，市民可在网上同步观看

梁某、李某、金某、高某，四

人都是河南开封人，他们从小就

认识，家住得也很近。

当被问到为何选择传销头

目作抢劫对象时，梁某说，自己

曾加入过传销，被骗了 7 千多

元，后来找上线要钱，但他们说

钱到账了不能退，所以产生了报

复的心理。

有了这个想法，他们就准备

了作案工具，比如手铐、警棍、棒

球棒及刀具。

据检方指控：2011 年 8 月 4

日，四人以发展下线为由将三个

传销组织头目约至省城蒙城路

与阜南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茶

楼内。四人用手铐将三名被害

人的手铐住，将他们带至偏僻

处，劫得黄金手镯、项链、戒指，并

威逼一人说出银行卡密码，取出

其卡内5000元后，又让其给丈夫

打电话，让其丈夫向指定银行账

户汇入现金5万元。在证实钱到

账后，将被害人抛弃偏僻处驾车

逃离。2011年9月1日晚，梁某又

以发展下线为由，骗出三个传销

组织头目，劫得现金4万余元、黄

金项链等首饰。随后，梁某又威

逼一个头目的妻子向其指定账户

汇入现金39900元。

检方认为，四被告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

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以抢劫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法庭上，梁某表示，他们

认为搞传销的上线头目都很有

钱，而且他们的行为也违法，就

想利用他们不敢报案只能妥协

的心理，采取威逼恐吓的方法进

行抢劫。

在合肥，他们让李某先加入

一个传销组织，做“卧底”熟悉对

方的情况。“为了加入传销组织，

取得他们的信任，我还交了六万

余元。我和家人都被传销骗过，

后来也想以此赚钱。”在法庭上，

李某表示。

“因为恨他们（传销组织），

当面抢劫后，我们又打电话给其

家人，要求他们汇款才放人。”梁

某说。

曾受传销毒害 四男子专抢传销头目

在阜阳市清河路分店，

记者和店长、售货员聊了起

来。“我们的分店屡屡遭受

毛贼‘光顾’，店员每次在毛

贼走后才发现店内的商品

少了。”店长苦恼地说：“从

去年年底到现在，被毛贼顺

手牵羊偷走不少商品，每次

被‘光顾’我们就要损失200

元左右，特别是大件商品，

不知怎么就给提走了。”

该店的售货员接着说：

“我们这是24小时的店，这

样的毛贼，特别是最近，我

们防都防不住。”

据记者了解，这样的情

况不只在清河路分店发生

过，记者走访位于阜阳市区

的多家便利店，被告知都曾

发生类似事件，该公司在阜

阳市所属的便利店有 70 余

家，其中有多家是小偷喜欢

“光顾”的去处。

一 名 营 业 员 气 愤 地

说：“这些毛贼穿着看起来

很时髦的，她们合伙假装

购物，在收银员不注意时，

就拿点精致的小商品、甚

至桶装的食用油都顺手拎

走。”

在其中莲花路的一家分店的

玻璃门上，记者发现，网友提到的

“民间通缉令”原来是一张黑白的

“警告”。

在“警告”上，记者发现，不仅

有从不同角度截取的贼的画面，可

以清晰地辨认出几个“小偷”的模

样，更有耐人寻味的文字提醒：“警

告：图中几人为最近经常在门店偷

窃的嫌疑人，活动猖獗，贯（注：原

文）于团伙作案，如果遇到请及时

拨打 110报警。”“全城通缉图片上

三名背包女性。”

莲花路分店的营业员说：“这

是最近总店下发的通知，要求各分

店张贴并留意这些人员。

该公司常经理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对于张贴防贼警告，我们主

要是为了提醒各分店的工作人员，

注意加强防范，贴在分店的玻璃门

上，提醒顾客，让大家记住她们

（贼）的长相。”

满城的“警告”一贴出，立刻引

起围观。网民尘埃说：“有视频证

据，且没有公布个人资料，应该没

有侵犯名誉权。”还有网民说：“就

是抓不住这几个人，也吓吓她们。”

记者在网上看到，大部分市民

对张贴这样的“通告”表示赞成，阜

阳多家网站纷纷转帖，更有网民称

它为“民间通缉令”。

但也有一些市民表示了担忧，

认为超市的举动，很有可能侵犯了

她们的隐私权。

超市门前张贴的“民间通缉令”

近日，阜阳某超市加盟连锁店的多家分店屡屡遭受几

名时髦女性的“光顾”，于是全城70余家分店把监控画面制

作成大幅图片附加文字，贴在店面的玻璃门上。这种被网

友称之为“民间通缉令”的通告，一时间吸引了市民的眼球，

引起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也惹来市民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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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便利店
屡遭贼防不胜防

无奈 监控制成“防贼通告”，图文并茂

围观 “通缉令”引来网友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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